
证券代码：603163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6-044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6〕131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论证分析和逐项回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63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6-045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变更签字律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材料，并于2026
年4月28日被受理。公司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变更前，本次发行签字律师为陈炜律师、王添翼律师。

变更后，本次发行签字律师为鲍方舟律师、陈炜律师。

变更原因：王添翼律师拟于2026年6月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离职。

鲍方舟律师同意承担签字律师职责，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承诺对王添翼律师签署的相关

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对今后签署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圣晖系统集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签字律师的专项说明》、《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变更签字律师的专项说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变更签字律师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

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通知，获悉云天化集团2025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换股价格将进行调整，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一、持股5%以上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云天化集团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已于2025年6
月 9日完成发行，债券简称“25云化KEB”，债券代码“117230”，发行规模 8亿元人民币，票面

年利率0.10%。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期限为3年，初始换股价格为16.00元/股，换股期限自本

期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到期

日前1个交易日止，即2025年12月10日至2028年6月8日止。《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详见2025年6月10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持股5%以上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次调整换股价格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登载的《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8）和《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5云化KEB”的换股价格自2026年5月28日起由16.00元/股
调整为15.87元/股。

换股期间，云天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可能会因为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实际换股数量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关于云天

化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后续事项，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6-059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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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9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

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经营业绩考核清算结果等实

际情况，在充分体现短期和长期激励相结合、个人和团队利益相平衡的设计要求，以及在保障

股东利益、实现公司与管理层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制定了公司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方案适用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薪酬方案

（一）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2万元（含税）。

（二）非独立董事

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包括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具体职务的董

事），其薪酬按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或专职岗位薪酬标准执行。已在公司股东方领

取薪酬的董事，不得在公司另行领取董事薪酬。

（三）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任期激励、专项奖励和津补贴等组成。

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50%。

基本年薪是年度基本收入，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进行核定，按月支付。

绩效薪酬按照不超过基本年薪标准按月预发，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完成情况和个人

年度综合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任期激励（阶段性考核）是在规定任期的周期性薪酬激励，是与任期绩效考核评价结果相

挂钩的收入。

专项奖励一般是指突出贡献奖励、安全奖励、协同奖励、科技创新奖等，具体根据全年各

项安全、生产、经营指标等完成情况，由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激励方案。

其他津补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规定

1.总法律顾问薪酬依照公司相关薪酬管理规定发放。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

和实际绩效计算并予以发放。

3.上述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4.本方案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未尽事宜详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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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
991,881,840

68.88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薛令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公司董事李长立先生、柴有国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张明川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法律顾

问、首席合规官杜峰先生、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田浩森、张奥申律师及相关部室负责人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822,660
比例（%）

99.9940

反对

票数

24,008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35,172
比例（%）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822,560
比例（%）

99.9940

反对

票数

24,008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35,272
比例（%）

0.00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822,560
比例（%）

99.9940

反对

票数

24,008
比例（%）

0.0024

弃权

票数

35,272
比例（%）

0.003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848,516
比例（%）

99.9966

反对

票数

27,008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6,316
比例（%）

0.0007
公司拟以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439,997,9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2.5元（含税），共计359,999,481.50元，完成股利分配后，期末留存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一

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派发股票股利，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028,985
比例（%）

68.5563

反对

票数

25,231,563
比例（%）

31.4340

弃权

票数

7,748
比例（%）

0.009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发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292,284
比例（%）

99.9405

反对

票数

152,340
比例（%）

0.0153

弃权

票数

437,216
比例（%）

0.044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2,301,913
比例（%）

97.0177

反对

票数

29,562,611
比例（%）

2.9804

弃权

票数

17,316
比例（%）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287,584
比例（%）

99.9400

反对

票数

443,908
比例（%）

0.0447

弃权

票数

150,348
比例（%）

0.0153
同意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65万元/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15万元/年。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317,860
比例（%）

99.9431

反对

票数

443,908
比例（%）

0.0447

弃权

票数

120,072
比例（%）

0.0122
同意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预计固定资产投资29,006.28万元，股权投资36,500万元。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等三项制度的

议案

10.01议案名称：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2,305,749
比例（%）

97.0181

反对

票数

29,559,875
比例（%）

2.9801

弃权

票数

16,216
比例（%）

0.0018
10.02议案名称：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2,444,225
比例（%）

97.0321

反对

票数

29,431,543
比例（%）

2.9672

弃权

票数

6,072
比例（%）

0.0007
10.03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2,329,149
比例（%）

97.0205

反对

票数

29,431,543
比例（%）

2.9672

弃权

票数

121,148
比例（%）

0.01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10.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薪酬发放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2026年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圆全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修订《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

同意

票数

53,457,862

28,251,875

52,901,630

23,911,259

52,896,930

23,915,095

比例（%）

99.9377%

52.8159%

98.8978%

44.7013%

98.8891%

44.7085%

反对

票数

27,008

25,231,563

152,340

29,562,611

443,908

29,559,875

比例（%）

0.0505%

47.1696%

0.2848%

55.2663%

0.8299%

55.2612%

弃权

票数

6,316

7,748

437,216

17,316

150,348

16,216

比例（%）

0.0118%

0.0145%

0.8174%

0.0324%

0.2811%

0.03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无特别决议事项，全部议案均已经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浩森、张奥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6-038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6年5月

21日以邮件和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及会议材料，并于2026年5月25日在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

路201号宏业大厦8楼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的董

事为7人，实际出席的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胡精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议案情况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厦门证监局关于对厦门万里

石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6]18号）。公司高度重视该决定书中提出的

问题，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立即召开专题会议，严格按照要求全面推进整改工作。

公司通过系统梳理各业务类型，深入分析问题成因，逐项研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了各环节

的责任人、具体措施及完成时限，并向厦门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详细内容请参见《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6-039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

监管局（以下简称“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厦门证监局关于对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6]18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责令公司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改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厦门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为严格落实《决定书》的相关要求，并切实纠正指出的问题，公司审计委员会第一时间通

过董事高管工作群向管理层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并对本次整改工作进行了指导和监督。

在此基础上，公司管理层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照《决定书》所述事项开

展全面自查自纠，结合公司不同业务类型全面梳理和分析讨论，寻找问题成因，逐项研究制定

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从严从实推进各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健

全长效管控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现将本次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及完成情况

（一）主要问题描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在部分贸易业务收入确认过程中，判断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采用了总

额法核算。经公司组织相关人员重新学习、对业务流程及财务核算检查复核，公司以前年度

部分贸易业务收入确认适用总额法有误，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的规定，

导致公司相关定期报告财务数据不准确。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整改措施

1、完成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确保财务信息准确性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中关于“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的判断原则，以及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对2021年至2025年期间开展的部分贸易业务由“总额法”调整为

“净额法”进行核算，并相应调整公司2021年至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

半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确保会计信息更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前述问题处理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详细了解、问询和审

查，并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财务部、证券部

整改完成情况：公司已就前期会计差错履行审议程序并披露公告。同时，全面梳理现有

贸易业务，对不符合主要责任人定义的业务，已主动缩减或终止规模，并修订合同条款、明确

风险承担，从源头确保会计核算合规。

2、明确收入确认标准，严格执行会计准则

公司全面开展自查整改，针对各业务板块的不同特点，细化并明确各业务板块收入确认

具体标准与判定依据，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公司组织各板块（子公司）负责人、

财务相关人员系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

重点围绕收入确认的条件与时点要求开展专题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准确掌握收入准则的核心

内容。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各业务负责人

整改部门：财务部、业务部

整改完成情况：各业务板块收入确认标准已明确，相关培训已组织完成，收入确认工作已

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

3、完善收入确认流程管理，加强业务证据链条

公司制定了分业务类型的《收入确认操作手册》，进一步强化业财协同与流程管控，完善

收入确认全流程管理。针对大额、复杂合同，实行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前置沟通机制，提前进

行专业预判。同时，细化审批节点及责任人操作规范，强化业务合同签订、履约凭证、验收资

料等证据链条管理。关键单据包括发货记录、物流签收记录、客户签收单、验收单等，确保业

务资料完整可追溯，支撑收入确认合规准确，切实提升财务信息质量。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内审负责人、各业务负责人

整改部门：财务部、内审部、业务部

整改完成情况：《收入确认操作手册》（2026年 5月首次制定）计划于 2026年 6月 1日生

效。相关内部控制措施已按要求完善，并自生效之日起开始执行。

4、强化财务人员专业培训，提升会计核算水平

为切实提升公司财务合规水平，公司已组织财务部、内审部等相关人员开展专项培训，以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等核心准则为重点，通过深度解析具体应用案例，着重强化

参训人员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复杂交易中运用的理解，旨在有效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判

断能力与合规意识。

同时，为持续赋能财务团队，公司将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后续将不定期组织财务人员、

业务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开展财务专题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主要责任人 vs代理人的判断标

准及典型业务案例分析，确保一线业务人员“看得懂、会判断”，财务人员不断夯实专业基础，

全面提升会计核算精准度与规范化水平。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内审负责人

整改部门：财务部、内审部

整改完成情况：首次专项培训已于2026年5月18日完成，常态化培训机制已建立，后续

将按计划持续开展。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职能，强化收入核算监督

1、强化内审监督机制，保障监督职责有效履行

内审部每季度开展一次收入确认专项穿行测试，抽查覆盖比例不低于业务总量的20%，

测试报告直接报送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每半年听取一次内审部关于财务合规性的专题

汇报，并对前期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检查，确保问题闭环管理。

整改责任人：内审部负责人

整改部门：内审部

整改完成情况：上述常态化监督机制已建立，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执行。

2、完善收入确认流程，增强内控有效性验证

针对整改后的收入确认流程及其配套内部控制制度，内审部已开展专项核查，重点验证

相关内控措施的执行有效性，并出具核查意见。

整改责任人：内审部负责人、财务总监

整改责任部门：内审部，财务部

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后的收入确认流程及内控制度已于2026年5月22日修订完成并正

式生效（此项整改已完成）。目前，内审部正在按计划对该等新制度的执行有效性进行专项核

查，预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完成并出具核查意见。公司将持续跟进，确保内控措施不仅

“健全”而且“有效”。

二、公司治理完善与长效机制建设

公司深刻认识到，本次监管措施反映出的问题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执行方面

存在不足。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全面落实厦门证监局的各项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切实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一）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能力

公司将持续组织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

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督促

其忠实、勤勉、谨慎履职，切实提升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水平。

（二）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将建立财务合规预警机制。对于涉及大额贸易或复杂交易的业务，须在合同审批流

程中经财务部与法务部双重审核，并由财务总监审批，以确保业务实质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同时，公司将持续开展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对收入确认等关键业务

环节进行专项审计或检查，及时发现和控制潜在风险，确保各项内控制度有效执行，不断提高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三、本次整改总结情况

针对本次《决定书》所指出的问题，公司已严格对照整改措施，全面完成各项整改工作。

此次整改使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深刻认识到，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审慎性与信息披露的完整

性方面，我们仍需持续提升。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新的起点，深刻汲取教训，并着重从以下三

方面抓实提质：一是全面强化内控体系建设，夯实管理基础；二是深化全体董事、高管及相关

人员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牢固树

立规范运作意识；三是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全力推动公司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北京市)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ggzyfw.beijing.gov.
cn）于近日在“公告公示\工程建设\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发布了《2026年铁路建设项目国铁集

团管理的甲供物资第二批次（第二部分）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1”），公示日期自

2026年05月22日至2026年05月25日止。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平台）（https://ggzyjy.
nmg.gov.cn）于近日在“交易信息\电力交易\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建工程第五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后审）中标候选人

公示》（以下简称“公示2”），公示日期为2026年05月22日至2026年05月25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于近日在“招标采

购\推荐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6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采购

10kV电力电缆、架空绝缘导线、配电箱框架协议（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

公示》（以下简称“公示3”），公示期截止至2026年5月28日。

据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测算，上述预中标物资总价值共计人民

币20,752.192383万元，约占公司2025年度营业总收入的2.59%。

一、预中标情况概述

公示 1中公示公司为 2026年铁路建设项目国铁集团管理的甲供物资第二批次（第二部

分）中标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总计

中标候选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包件号

L01
L02

包件名称

10kV电力电缆
（单芯）

投标报价（万元）

5,512.912303
6,506.599890
12,019.512193

详情请查阅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北京市)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fw.beijing.gov.cn/jyxxzbhxrgs/20260522/5543405.html
公示2中公示公司为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建工

程第五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后审）中标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中标候选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标段号

18-4
标段名称

35kV及以下电缆

投标报价（万元）

1,327.844800
详情请查阅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平台）：

https://ggzyjy.nmg.gov.cn/jyxx/index_39.html?id=16385daa-f8f2-4a77-8a81-a6a8a5a62121
公示 3中公示公司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6年华东区域第一次联合采购 10kV电力电

缆、架空绝缘导线、配电箱框架协议（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总计

中标候选人

河南通达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分标编号

SL262B-1404001-002
SL262B-1402005-008

包号

包70
包29

分标名称

电力电缆-10kV-江
苏

架空绝缘导线-1kV-安徽

投标报价
（万元）

6,089.164691
1,315.670699
7,404.835390

详情请查阅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605258177426207_20180605011711
07

二、预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在正式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电线电缆板块业务的提升，有助于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增加，但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及相关合同条款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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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中标项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林生物”）

持股5%以上股东泰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5,893,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8%。以上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年 6
月8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成都欧林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泰昌集团计划根据市场

情况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IPO前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000,000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4789%，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公司于近日收到泰昌集团《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其在2026年2月26日至2026
年5月25日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泰昌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25,893,040股

6.38%
IPO前取得：25,893,0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泰昌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8日

0股

2026年2月26日～2026年5月25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6,000,000股

0%
不超过：1.4789%
25,893,040股

6.38%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间，泰昌集团未实施减持。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4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未减持股份的结果公告


